山西省农业厅文件

晋农（土肥）发〔2009〕6号

关于做好“利用2008年度省级土地出让金

进行中低产田改造项目”验收工作的通知
各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局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：
为进一步推动我省“利用土地出让金进行中低产田改造”工作的深入开展，规范成果，总结经验，经研究确定，对2007年底开展的“五台县耿镇镇、高洪口乡新造地土壤熟化项目”和2008年底开展的交城、昔阳、泽州、河曲、蒲县、垣曲、绛县、神池、古县、万荣、永济、阳泉郊区、山阴、五台、大同南郊区、阳高、武乡、小店、浮山、宁武、夏县、祁县、忻府等23个县（市、区）“利用2008年度省级土地出让金进行中低产田改造项目”进行省级验收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时间

验收工作于2010年1月开始，3月底结束。

二、验收内容

项目组织领导情况，建设任务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（按设计报告与批复内容），资金到位与使用情况，项目运行管理情况等。验收资料包括：项目立项及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设计报告、工作方案、技术规程、批复文件、工程竣工图及资料、工程质量合格文件、工程管护办法、其他有关审批、招投标等文件、项目区实施农户补贴清册、实施前后养分变化情况、测土配方施肥监测数据、农户实施情况调查与评价以及实施前后对比图片、录相等资料；项目实施成果资料：包括工作总结报告、技术总结报告、资金使用及决算报告、资金使用审计报告、单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。

各项目县（市、区）应完成并提交以下验收资料：

1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工作总结报告；

2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技术总结报告；

3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资金使用及决算报告；
4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资金使用审计报告；
5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单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
6. 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秸秆还田、加厚耕作层、化肥深施等机械作业补助清册，畜禽肥或精制有机肥、抗旱保水剂及化学改良剂等材料发放清册；
7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设计报告、工作方案、技术规程、合同书等原始文本资料及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图片、录相资料及成果应用有关资料；

8.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项目自检报告、市级初验报告。

三、验收办法

项目验收采取自检、初验、终验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。首先，由项目承担县（市、区）按照项目批复文件要求内容进行自检；随后，由项目所属市农业局按本文件规定要求进行初验；最后，由省农业厅会同省财政厅、省国土资源厅组织有关专家逐县进行终验。

终验将采取四个步骤：一是实地检查工程建设内容；二是听取项目单位汇报（多媒体或专题片）；三是现场质疑；四是查看工程建设财务与技术档案资料。

四、其它事宜

为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，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由省国土资源厅统一安排，运城、临汾、长治、晋城、晋中五市所属县（市）由山西东华会计事务所负责审计，吕梁、阳泉、太原、忻州、朔州、大同六市所属县（区）由山西元源会计事务所负责审计。具体时间是2009年11月中旬至12月。
验收资料归档整理，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（A4纸），同时提供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资料，上交2套。

改造中低产田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，也是针对我省当前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、综合生产能力水平低、土肥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等问题进行的一项耕地质量建设的重大项目，各市及有关项目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，集中力量，全力以赴、保质保量认真完成验收准备工作，推动全省利用土地出让金改造中低产田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附件1：总结报告编写提纲(下载专区)
附件2：项目区农户实施情况调查与评价表(下载专区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十日


